
1. 讀完一、二年段課程，成績及格者，可以取得「年段修業證明書」。 

2. 讀完同一類科三年段課程，成績及格者，可以取得「 畢業證書」 （與日

間部一樣，本校未特別註記夜間部），有志繼續進修者，可報考四技二專、

大學、軍事院校層級之學校。 

3. 可參加職訓局現有職種專案技能檢定，取得技術士證。 

4. 讀完可以就業，可以進修，也可以創業。 

 


